
广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竣工验收

鉴  定  书

广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
竣工验收委员会

2025年12月26日

验收主持单位：荔浦市水利局

验收监督管理部门：荔浦市水利局

项目法人：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勘察单位：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西瑞海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西天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无

运行管理单位：荔浦市双江镇农业服务中心

质量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安全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验收时间：2025年12月26日

验收地点：荔浦市水利局

前   言

根据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第30号令）、《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T223—2025）和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建〔2011〕269号）、桂林市水利局《桂林市水利局关于调整我市中小河流治理项目验收权限及加快推进验收工作的通知》（市水监督〔2024〕8号）及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广西荔浦市蒲芦河黎村至蒲芦社区河段治理工程等6个项目进行竣工验收的请示》（荔工管字〔2025〕11号）等文件，2025年12月26 日，在荔浦市水利局三楼会议室，由荔浦市水利局组织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广西瑞海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广西天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荔浦市双江镇农业服务中心等单位，召开了广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竣工验收会议，与会人员经过查勘现场、查阅资料，并听取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和质量与安全监督等机构等单位的汇报。经过验收委员会认真讨论，对广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竣工验收作出如下鉴定。

一、工程设计和完成情况

（一）工程名称及位置

工程名称：广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

工程位置：荔浦市双江镇，位于古家屯桥下游 70 米处，终于龙头寨渡槽上游处。
（二）工程主要任务和作用

广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的设计主要建设内容为：治理河长 4.84km。本次设计主要建设内容有：新建护岸总长 6.237km（其中左岸 3.146km，右岸 2.741km，岔河 0.350km），下河码头 13座，排水涵管 8 处，工程建成后可保护耕地 2400 亩，保护人口 1280 人。

（三）工程设计主要内容

1.工程立项、设计批复文件

2021年5月，荔浦市水利局委托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项目初步设计，2021年11月桂林市行政审批局以《关于广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市审批农〔2021〕96号）文进行了批复，概算投资为1624.05万元。

2.设计标准、规模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工程护岸级别为5级，永久性主要水工建筑物级别为5级，永久性次要水工建筑物及临时性建筑物级别为5级。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为30年，永久性水工建筑物合理使用年限为20年。工程按5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岸坡高于5年一遇水位按5年一遇洪水标准防护，低于5年一遇水位按平岸设计。

3.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工期

工程设计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护岸总长 6.237km（其中左岸 3.146km，右岸 2.741km，岔河 0.350km），下河码头 13座，排水涵管 8 处，工程建成后可保护耕地 2400 亩，保护人口 1280 人。

建设工期为12个月。

     4.工程投资及投资来源

工程概算总投资1624.05万元，已下达资金1461万元，下达资金如下：

2023年12月29日，自治区财政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2023年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农〔2023〕131号），下达国债资金1290万元。

2024年8月28日，自治区财政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政府一般债券支持水利项目建设（增发国债配套部分）的通知》（桂财农〔2024〕70号），下达增发国债配套资金171万元。

（四）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项目法人：荔浦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勘察、设计单位：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西瑞海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西天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无

运行管理单位：荔浦市双江镇农业服务中心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

监理平行检测单位：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单位：广西正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五）工程施工过程

1.主要工程开工、完工时间

本工程2024年3月12日与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计划于2024年3月15日开工，2025年3月15日完工，施工总工期为365天（日历天）。

工程实际开工时间2024年3月15日，实际完工时间2024年11月16日，实际总工期246天（日历天）。

主要施工过程如下：
左岸护岸工程：工期从2024年 3月18日至2024年 10月6日，施工总工期共计202天。

2.左岸护岸工程：工期从2024年 3月18日至2024年 10月6日，施工总工期共计202天。

3.附属工程及其他工程：工期从2024年5月12日至2024年11月10日，施工总工期共计182天。

4.清理场地：工期从2024年 10月6日至2024年11月16日，施工总工期共计41天。

2.重大设计变更

无

3.重大技术问题及处理情况

      无
（六）工程完成情况和完成主要工程量

工程实际完成情况：新建护岸总长6.25km（其中左岸3.45km，右岸2.45km,岔河0.35km）。下河码头13座，排水涵管8座，安民塘堰及铁木匠堰修复。

完成主要工程量：混凝土0.89万m³，土石（卵石）开挖4.2万m³，土石方回填2万m³，格宾网石笼挡墙0.66万m³，格宾网垫0.47万m³，块石压脚0.86万m³。普通标准钢模板制作安装拆除1.5万m²，草皮护坡0.15万m²。
（七）移民安置

无
（八）水土保持工程

项目法人委托桂林盛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东昌镇河段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九）环境保护工程

项目法人委托桂林嘉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广西荔浦市荔浦河修仁镇、青山镇、荔城镇河段治理工程等6个河段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十）消防设施

无

（十一）档案

本工程各参建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文件收集与归档规范》SL/T 824-2024、《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T 223-2025 进行项目资料归档，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根据规范要求将项目资料移交至档案相关管理部门。

（十二）交通、电力、建筑、市政及信息化（数字孪生）等

1.交通：本工程地处荔浦市双江镇官相村，工程所在地道路路网完善，原有进库道路畅通，满足日常运行管理及应急抢险要求。   

2.电力：工程所在地电网完善，满足日常管理需求。

3.建筑：本工程完工后护岸、拦河坝等建筑物防洪、灌溉运行正常。
4.市政及信息化（数字孪生）：移动通信网络已全部覆盖，可满足日常巡河管理需要，沿河安装有一体化雨量站、山洪预警装置等设施，设备运行良好。

（十三）其他

无
二、工程验收及鉴定情况

（一）工程项目划分

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要求，项目法人组织监理、设计和施工等单位对工程进行项目划分。并报质监机构确认。2024年3月20日，荔浦市水利局质量监督站以《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项目划分确认书》（荔水利质监〔2024〕12号）对项目划分进行了确认，确定该工程项目划分为1个单位工程，3个分部工程、277个单元工程，其中重要隐蔽单元工程36个。本工程实际完成3个分部工程，完成259个单元工程，其中重要隐蔽单元工程37个。
（二）施工质量验收

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所用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了见证取样和平行检测，质量合格；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检，检测结果均合格。经察看工程现场、听取建设各方的汇报，查阅工程资料，本工程3个分部工程，259个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施工中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外观质量评定得分率为84.9%。

（三）合同工程验收

2024年10月11日，项目法人组织进行了合同工程验收。

阶段验收

无
（五）专项验收及专业验收

2024年11月18日，项目法人组织开展了水土保持自主验收。

（六）竣工验收技术鉴定

无

三、历次验收及相关鉴定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处理情况

 无

概算执行情况

（一）投资计划下达及资金到位

工程概算总投资1624.05万元，已下达资金1461万元，下达资金如下：

2023年12月29日，自治区财政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2023年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农〔2023〕131号），下达国债资金1290万元。

2024年8月28日，自治区财政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政府一般债券支持水利项目建设（增发国债配套部分）的通知》（桂财农〔2024〕70号），下达增发国债配套资金171万元。

（二）投资完成及交付资产

截至2025年12月止已到位国债资金1461万元。已由广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工程决算审核报告，审定总投资为14,447,457.07元，其中建筑工程费13,589,144.47元，待摊投资 873,734.67元。

（三）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使用

无。
（四）结余资金

本工程到位资金1461万元，完成资金14,447,457.07元，结余资金162542.93元。

（五）预计尾工工程投资及预留费用

无

（六）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

本工程已按照水利部《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制规程》（SL19-2001）要求编制完成竣工财务决算报告。

（七）竣工决算审计

已由广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工程决算审核报告，审定总投资为14,447,457.07元，其中建筑工程费13,589,144.47元，待摊投资 873,734.67元。

五、工程尾工安排

无

六、工程运行管理情况

（一）管理机构、人员和经费情况

该项目建成后由荔浦市双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运行管理，编制人员数9人，不再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亦不再增设管理人员编制，主管部门为荔浦市双江镇人民政府。人员经费由荔浦市双江镇人民政府落实，基本满足运行管理要求。

（二）工程移交

本工程建成后，于2024年10月11日完成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项目已移交至荔浦市双江镇农业服务中心。
七、工程初期运行及效益
（一）工程初期运行效益

项目建成后达到了5年一遇防洪标准，保护耕地 2400 亩，保护人口1280 人。
（二）工程观测、监测分析
经过2025年1个完整汛期的运行，各水工建筑物均运行良好。护岸未发现有损坏、崩塌现象；拦河坝良好运行，确保了汛期安全与农业灌溉。

八、竣工技术预验收

     无
九、意见和建议

（一）各参建单位完善好竣工资料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及时交付荔浦市水利局档案室归档保存。

（二）运行管理单位加大日常巡查管理，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十、验收结论

验收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查勘工程建设现场，听取建设各方的工作汇报，并查阅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相关资料，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广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已按设计批复的建设内容全部完成，工程质量合格，投资控制合理，财务管理规范，工程结算已完成，竣工财务决算已完成，工程初期运行正常，工程效益正常发挥。竣工验收委员会同意广西荔浦市马岭河龙坪河双江镇龙坪村至保安村河段整治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十一、保留意见（应有本人签字）

验收委员会成员和被验收单位代表签字表

见附表

附件：竣工技术预验收工作报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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